
2011 年 1 月 19 日生效的 

慈善团体与公益机构监管准则 

其适用对象 

 

身分与规模 

 

 

必须遵守的准则级别 

慈善团体 
 

1.年总收入不到 5万元 

  的慈善团体 

 

 
 

 基本 I 级 

2.年总收入介于 5万元 

  至 1000 万元的慈善团体 

 

 基本 II 级 

3.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或 

  以上的大型慈善团体 

 

 基本 II 级 

 加强级 

公益机构 
 

4.年总收入不到 20 万元的 

  公益机构 

 

 
 

 基本 II 级 

5.年总收入介于 20 万元 

  至 1000 万元的公益机构 

 

 基本 II 级 

 加强级 

6.年总收入在 1000 万元或 

  以上的大型公益机构 

 

 基本 II 级 

 加强级 

 高级 

 

 

  注：年总收入指连续两个财政年的每年总收入。 


